附件1：
非公开招标方式采购公示表
	依照《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二十一条规定，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就《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零星财务内控对接事项之数字化转型工作项目》采用直接确定供应商方式采购，现将有关情况向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征求意见。

	采购项目名称 ：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零星财务内控对接事项之数字化转型工作项目 
项目预算金额5.555万元

	采购项目描述：(内容、用途、数量、简要技术需求等)
供应商的实施规划中应包括完善的分步实施和部署方案、风险分析和规避措施，实施步骤说明等内容；采购人有对项目进度和质量进行监督控制的职责和权利，供应商应保证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全面配合采购人，确保人力、物力的定量投入，每周向采购人提交最新的进展情况报告；供应商应成立相应的项目团队，配备人员不少于5人，包括但不仅限于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研发工程师、测试工程师、实施工程师等；供应商应保证在项目实施全过程中严格按照软件工程规范进行管理。各阶段应提交相应文档，并经采购人认可后方可进行下阶段工作。

服务内容：

（1）打造 “小智”大模型应用服务；

（2）财务移动端数字内容制作；
（3）财务机器人应用服务

	拟定供应商名单：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理由及相关说明：

我局主管单位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已确认北京用友政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为项目开发供应商，各管理局均使用同一产品授权。后续各管理局应按照工作部署安排采购相应模块权限，保持内控管理系统的一致性。本项目符合《深圳经济特区政府采购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三项情形“为保证与原有政府采购项目的一致性或者服务配套的要求，需要向原供应商添购”。


	征求意见期限：
从 2025年 12月4日起至2025年12月8日止

	联系方式：
采购人: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南山管理局
联系人：向工
　　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深南大道10138号
联系电话：0755-26978060          传真：无

	备注：潜在政府采购供应商对公示内容有异议的，请于公示之日起至期满后两个工作日内以实名书面（包括联系人、地址、联系电话）形式将意见反馈至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上述内容需包括：
（一）采购人名称、项目名称、采购计划、项目规模及资金来源情况；
（二）项目技术需求和标准；
（三）申请非公开招标的采购方式、理由及证明材料；
（四）相关行业及潜在供应商情况；
（五）参与非公开招标的供应商的产生方式和理由；
（六）涉密、应急项目的认定材料。

